附件2
节能减排补助资金（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预拨奖励资金）
转移支付湖南省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2025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预拨奖励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经济建设司

	省级财政部门
	湖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7,609
	6,462.38
	36.70%

	
	 其中：中央补助
	11,880
	3,107.38
	26.16%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5,729
	3,355
	58.56%

	




资金管理情况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项目相关要求分阶段完成资金拨付工作。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值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能够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年度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支持提升农村地区“薄弱环节”的公共充换电服务保障能力，激发试点县及周边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
2.培育符合试点县及周边地区新能源汽车发展特点的充换电应用场景，完善提升县级邮政快递网点、农村物流节点、农村客货运场站、3A级及以下旅游景区、农村公路沿线、交通综合服务站等适宜新能源汽车充电场景的服务保障能力；
3.培育新技术新模式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应用。
	在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预拨奖励资金的精准资金投入下，通过试点建设，2025年临澧安乡联合试点县建成并投入运营标准桩325台，慈利桑植联合试点县建成并投入运营标准桩21台，平江试点县建成并投入运营标准桩122台，填补农村地区公共充换电服务空白，显著提升了农村地区“薄弱环节”的公共充换电服务保障能力，试点县及周边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被充分激发，为新能源汽车推广打下坚实基础。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投资成本
	≤19229万元
	6,462.38
	项目建设进度滞后，后期严格依据相关规定加强对中央奖励资金的使用监管，加快2026年度项目任务的建设与验收进度，提高财政资金的执行效率。

	
	
	数量指标
	第一档地区年度功率利用率
	≥5.0%（2025年）
≥5.5%（2026年）
≥6.0%（2027年）
	临澧安乡联合试点县：5.11%
慈利桑植联合试点县：8.19%
平江试点县：        3.92%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用于符合试点政策要求的充换电基础设施比例
	100%
	100%
	

	
	
	
	试点县新建充换电基础设施应面向全社会开放比例
	100%
	100%
	

	
	
	
	试点县新建充换电基础设施可用率
	≥99%
	≥99%
	

	
	
	
	试点县新建充换电基础设施额定功率大于等于120kW比例
	100%
	100%
	

	
	
	
	新建充换电设施接入新能源汽车公共充换电基础设施奖励资金清算平台的比例
	100%
	100%
	

	
	
	
	充换电设施支持管理政策体系
	有所完善
	有所完善
	

	
	
	时效指标
	年度新建充换电设施数量（台）目标（标准桩）完成率
	100%
	慈利桑植联合试点县目标任务完成比例为14.7%，其余各县均超额完成。
	慈利桑植联合试点县则因项目前期立项、设计、招标等工作推进周期较长，导致标准桩建设进度未达预期，目标任务完成比例相对较低。下一步，我们将总结前期工作经验教训，压实市县责任，加大力度指导推动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高效开展。

	
	
	
	年度新建充换电设施总功率（千瓦）目标完成率
	100%
	慈利桑植联合试点县总功率年度目标任务完成率为20.4%，其余各县均超额完成。
	

	
	
	
	年度新技术新模式任务目标完成率
	100%
	慈利桑植联合试点县暂未启动新技术应用，其余各县均采用新技术新模式，有效提升了充电桩使用率。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社会效益
指标
	方便县域新能源汽车充电用户数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县级邮政快递网点、农村物流节点、农村客货运场站（包括乡镇运输服务站、农村客货邮站点等）、交通综合服务站等场景覆盖率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充换电基础设施与高速公路出入口（3km范围内）、“四好农村路”等衔接情况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节能减排效果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试点期间新建充换电设施可持续运营年限
	≥6年
	≥6年
	

	
	
	
	试点期间试点县充换电设施空间布局整体合理性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临澧安乡联合试点县： 98%
慈利桑植联合试点县： 95%
平江试点县：        92%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家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4.定量指标。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5.定性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80%（含）-100%、60%（含）-80%、0%-60%合理填报实际完成值。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完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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